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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交易的所得類別定性與所得實現時點之稅務爭議 

-以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判字第 425號判決為例 

張  暘  會計師 
 

一、案例事實概要 

上訴人之父陳清水民國(以下同)95 年 9 月 5 日與臺中市新都自辦市地重

劃區重劃會簽訂土地買賣預售契約書，約定預購 3,000坪重劃後之抵費地。於

99 年間取得臺中市北屯區和平段 19 地號等 18 筆抵費地，其中 3 筆於取得前

已簽立出售契約，並陸續於 99年間過戶完成。 

104年 11月 10日陳清水死亡，配偶余貴米於 105年 2月 3日補申報陳清

水於 99 年度自重劃會取得之其他所得 6,410,732 元，並補繳當年度綜合所得

稅應納稅款及利息計 2,205,697元，中區國稅局依其申報數核定。 

嗣後，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依查得資料核定其他所得 125,086,370元，扣除

已申報之其他所得 6,410,732元，歸戶核定其他所得 118,675,638元，補徵應

納稅額 47,237,188元（一核）。又接獲通報陳清水於移轉登記取得和平段 416-

1地號抵費地前即已出售，乃依該筆抵費地之實際交易價格，重行核定陳清水

取得該筆抵費地之其他所得，扣除已核定部分，再行核定其他所得 16,177,447

元，再補徵應納稅額 6,470,979 元（二核）。陳清水於本件核定補徵綜合所得

稅前死亡，因違章行為人死亡，免予處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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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原告主張 

(一) 買賣標的確定，合約有效成立(15筆部分)，係土地買賣。 

系爭土地買賣預售契約第 4 條約定：「……其買賣土地位置依重劃公

告期滿確定抵費地，雙方協議定之。如有爭議以抽籤決定之，絕無異

議。」故並無原處分所稱系爭不動產買賣標的物尚未確定，雙方意思

表示尚未一致，非為土地買賣契約之情事。 

買賣坪數、價金、繳納價金、移轉登記期限等均經明確約定，可知雙

方之買賣契約業已有效成立。 

(二) 陳清水仍有取得所有權(3筆部分)，係土地買賣。 

陳清水依系爭土地買賣預售契約所取系爭土地，原登記在臺中市政府

名下，之後由陳清水移轉登記取得產權，始依買賣契約將抵費地應有

部分移轉登記給買受人，有異動索引可稽，核其性質應屬土地交易，

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應免納所得稅。 

然抵費地之出售，均須造具出售清冊，送經主管機關核准，再移轉登

記於清冊所載之買受人，尚不得任由買受人指定移轉登記之名義人。 

三、被告主張 

(一) 土地買賣契約尚未成立 

重劃結果確定以前，如何分配重劃區土地均可能因地主有所異議而更

動，抵費地坐落區段位置更屬未定，而依經驗法則，土地買賣側重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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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土地面臨之道路寬度、交通、公共設施、使用分區等個別條件既未

確定，被上訴人乃認定陳清水於 95 年 9 月 5 日簽訂該土地買賣預售

契約時，因就買賣標的物尚未確定，亦非可得確定，難謂土地買賣契

約已成立。 

(二) 應屬混合消費借貸與投資之無名契約 

陳清水與新都重劃會簽定合作合約書，支付資金以取得抵費地，應屬

混合消費借貸與投資之無名契約。 

(三) 取得所有權前出售屬權利交易 

陳清水於取得應取得之抵費地所有權前，簽約出售和平段 475地號等

3筆抵費地，故陳清水出賣其取得土地移轉登記之請求權，核屬權利

交易之性質。 

四、主要爭點 

(一) 合約性質為何 

與重劃會簽訂之土地買賣預售契約書。 

取得抵費地所有權前，與第三人簽立之土地買賣契約書。 

(二) 是否產生「所得」 

(三) 所得類型為何 

(四) 所得實現時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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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判決理由 

(一) 土地買賣合約尚未成立 

本案事實之實證特徵為「將來標的」之交易。陳清水與新都重劃會於

95年簽約當時，交易標的之抵費地根本無從特定，土地重劃能否成功

而有抵費地之形成，在交易當下仍有不確定性。 

(二) 係屬其他所得 

買賣雙方因此交易而生之損益及其稅基計算，根本無法適用所得稅法

財產交易所得之量化規定，只能歸類為其他所得，是以原判決此部分

法律涵攝並無違誤。 

(三) 所得實現時點為完成土地登記時 

在現行所得稅法制，對綜合所得稅之所得實現標準，採取「現金收付

制」之現狀下。陳清水取得「全部 18 筆抵費地」之「其他所得」實

現時點，應為其完成土地登記，實際取得抵費地所有權之時。在此之

前，其僅有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之債權存在。而取得該債權並無所得之

實現可言。 

(四) 預先出售 3筆部分屬權利交易而非土地交易 

當陳清水取得前開登記請求權時，該 18 筆抵費地之位置、面積與地

號標示已確定。而可出售該土地登記請求權之債權予第三人，並可由

第三人完成土地登記申請書，取得土地所有權。此時即有權利交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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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，而權利交易亦屬財產交易，而會發生財產交易所得。但因其交

易之標的不是土地本身，而是土地之登記請求權，故非屬免稅之土地

交易所得（101 年 4 月 24 日 101 年度 4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

議決議參照）。 

六、評析 

(一) 參 103年判字第 258號之類似見解 

1.非屬民法買賣契約、消費借貸等 

當事人若基於一定經濟目的，約定由一方交付金錢予他方供作完成

特定標的物之經濟活動使用，俟他方完成後，再以所完成之相當價

值標的物償還積欠之債務者，顯不該當於民法第 345條之買賣契約；

且因其貸與之標的物為金錢，而約定以不同種類、品質、數量之標

的物返還，亦非屬消費借貸。 

2.核屬其他所得 

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以其他種類之物（即重劃後之抵費地）為返

還標的物，致與民法規定單純消費借貸有別，容屬混合消費借貸與

投資或其他內涵之無名契約，再由原告因約定所取得之抵費地，無

論依當時公告現值或時價計算其價值，均比貸出之資金淨額高出甚

多，亦即原告除借款獲得實際清償外，尚有超額之所得，核屬其他

所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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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經濟實質相同，納稅義務大不同? 

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前出售與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後出售，兩者經濟實質

並無差異，但於所得稅法認定之所得類型迥異，一為免稅之土地交易

所得，一為應稅之財產交易所得，此種從形式上判定所得類型之方式

是否妥適。 

(三) 納稅義務人可否主張實質認定? 

若探究合約簽立雙方之真意，究係交易土地抑或登記之權利。 


